
本展為專業展，身高 140 公分或 12 歲以下嬰兒與兒童謝絕入場。 



 

 

 

 

  展覽概要   

【展示日期】2016 年 9 月 23 日(五)～9 月 26 日(一) 

【展示時間】每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展示地點】高雄展覽館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39 號，林森四路交叉口) 

【大會官網】www.edn-kiice.com 

【展示專區】化工設備區｜儀器專區｜儀器公會專區｜環保工安衛區｜石化暨應用區｜ 

｜塑橡膠暨製造技術區｜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主辦單位】聯合報系經濟日報 

【協辦單位】高雄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企劃緣起   

 

     上屆「2015 高雄國際儀器暨化工展」全台最大儀器暨化工

展，參展廠商 300 家，合計 500 個攤位，涵蓋美國、英國、德

國、法國、日本、新加坡、大陸等七個國家廠商參與，本報與高雄

市儀器公會成功為產、官、學、研等單位搭建供需交易平台，兩天半展期近萬人觀展人潮，國外買

主數百位、帶進千萬交易商機，為兩展結合創下全國展覽歷史新紀錄。 
 

  石化業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尤其高雄是台灣石化產業的重鎮，全國石化業有 60%設在

高雄市，去年製造業產值為 14.4 兆，化工產業整體產值佔了其中 30%也就是 4.3 兆，石化產業產

值達 2.02 兆，約占我國產業總產值 15%。近年來高雄市政府積極推動產業轉型，輔導石化產業走

向高值化及低排放，石化產業轉型與升級迫在眉睫，藉由專業展示會協助產業在維護、建設及管理

等多層面提升，強化產業安全性、管線防蝕、檢測、防漏等領域，朝向開發節省原料、低耗能、低

汙染與高經濟附加價值的新產品。自高雄展覽館落成啟用後，高市府更全力扶植會展產業，讓石化

產業高值化與會展產業完美結合，結合製造工廠與展示會同一區域優勢，商機範圍無限擴大。 
 

  2016 年為擴大化工設備暨儀器類等展品完整呈現，再創南台灣地區石化工業重鎮發展的龐大商

機，經濟日報於 9 月 23 日～9 月 26 日著重協助參展商開拓海內外市場，持續提升產業競爭力，規

劃六大主題專區包括化工設備區、儀器專區、儀器公會專區、環保工安衛區、石化暨應用區、塑橡

膠暨製造技術區，並結合經濟日報專業廣宣，推廣業者產品技術與形象，歡迎相關業者共襄盛舉

「2016 高雄國際化工暨儀器展」產業盛會。 

 



 

 

     六大專區      主題最明確、精準採購!   

｜化工設備區｜儀器專區｜儀器公會專區｜環保工安衛區｜石化暨應用區｜塑橡膠暨製造技術區｜ 

 

 

  參展優勢   

自動化工業領域，年度展覽廠商累計逾 2,500 家、展示規模高達 5,000 攤，具絕對

集客優勢。 

結合製造工廠與展示會同一區域優勢，商機範圍再擴大。 

鄰近工業重鎮，中鋼、中船、中油、中石化等大型企業長期發展，工業競爭力強

盛，開拓專業性市場最佳選擇。 

力邀公、協會與國外大廠買主，行銷台灣優質產品，迎向全球發展。 

凝聚中部工具機大本營與南部金屬產業聚落能量，開拓專業性市場最佳選擇。 

使用高雄展覽館南館，挑高 27 米無柱結構，展示空間極佳。 

經濟日報媒體策展優勢，掌握龐大廠商資料庫，廣宣目標精準到位。 

 

 

  展覽位置    本展為專業展，身高 140 公分或 12 歲以下嬰兒與兒童謝絕入場。 

 

 

 

 

 

 

 

 

 

 

 

 

 

 

 

 

「高雄展覽館」地理位置優，近捷運、輕

軌、機場、高速公路，展館汽車停車場 400

格，機車停車場 200 格，周邊汽車停車場

600 格，交通便利。 

 

 捷運：高鐵/台鐵/機場可直通高捷，搭乘捷

運紅線至 R8「三多商圈站」2 號出口，步

行 10 分鐘即可抵達；搭乘捷運紅線至 R6

「凱旋站」，轉乘環狀輕軌 C3 前鎮之星站

至 C8 高雄展覽館站後即可抵達。 

 公車：搭乘紅 21 或 168 環狀幹線至 「高

雄展覽館站」下車即可抵達(展覽期間另提供

免費接駁車)。 

 自行開車：中山高終點下，右轉中山路往市

區方向，於復興路左轉，並於成功路右轉後

即可抵達。 



 

  媒體廣宣   

 

 

 

 

 

 

 

 

 

 

 

 

 

 

 

 

 

 

  參展辦法   於 2016 年 8 月 15 日前報名者，享早鳥優惠價格，超過期限則恢復一般價格。 

項 目 早鳥優惠 / 攤 一般價格 / 攤 
 

【說 明】 
一、 報名時每攤位須繳訂金 10,000 元。 
  1.經濟日報展示會匯款帳戶：台灣銀行松山分行， 
     帳號：064031030007，戶名：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不受理現金繳費。 
  2.開立支票：抬頭「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禁止背書轉讓並  
     將支票以掛號郵寄至：22161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69 
     號 2 樓，經濟日報工商服務部服務組收，電話：02－ 
     86925588 分機 2669、2292。  

二、符合早鳥優惠於 2016 年 8 月 15 日前繳付攤位費全額支票 

    或匯款，即完成早鳥報名手續。早鳥優惠如繳費逾時，則以 

    一般價計算，請儘速繳款，以維護廠商權利。 

三、退展或變更展期辦法： 

   1.協調會前 2 個工作天以前退展，並完成申請退展手續流程， 

     每攤位扣除訂金一萬元後，餘額無息退還；如於協調會前 2 

     個工作天及協調會後退展，並完成申請退展手續流程，每攤 

     位退還一萬元。 

   2.協調會後（含協調會前 2 個工作天）退展，並改參加本報次 

     年同展，每攤位扣除訂金一萬元後，餘額無息退還。 

   3.協調會後（含協調會前 2 個工作天）退展，並改參加本報其 

     他不同展覽，每攤位退還一萬元。 

四、未於協調會前繳清費用者，不得選位，亦不得參展。 

 

攤 位 費 35,000 元 40,000 元 

營 業 稅 1,750 元 2,000 元 

合 計 36,750 元 42,000 元 

報 名 期 限 2016/8/15 攤位額滿為止 

訂 金 / 攤 

(即期支票或匯款) 
10,000 元 或 繳付全額  

繳 款 期 限 

2016 年 
8 月 15 日 

2016 年 
7 月 22 日 

支票可開立 

2016 年 7 月 22 日前兌現 



 

  展示攤位   每攤位面積：3m×3m＝9m2。  

內含基本隔間裝潢： 

(參展廠商自行裝潢者，不提供以下設備) 

1. 隔間及簷板(3 米長、3 米寬、2.5 米高)。 

2. 投射燈，三盞。 

3. 插座 110V，乙個。 

4. 地毯八成新，乙組。 

5. 接待桌、椅，各乙張。 

6. 公司全銜，乙組。 

 

  展示方式   相關展品及車輛載重限制請以高雄展覽館規定為準。  

1. 以實物展示為主，可配合型錄、影片、幻燈片或電視牆等媒體輔助之，惟參展廠商使用之音響設備，音量

以不超過 83 分貝、不影響鄰近攤位為原則，違者經勸止不聽，逕予斷電處理。 

2. 為顧及地面承載及參展機器安全，參展廠商應自備托架分散重量，展品重量超過七公噸以上者，請提前告

知主辦單位，並接受主辦單位安排展出位置，以策安全，超重者並請避免現場操作。  

 

  水電/堆高機申請   逾期未申請者，以基本配備供應。  

1. 主辦單位免費提供每實收攤位基本隔間及 110V 500W 用電，以及單件 7 噸(含)以下之展品堆高搬運，展

場內追加水電及 7 噸以上展品堆高搬運工程，須按實際使用量申請並另計費。 

2. 水電、堆高機申請表須於廠商協調會後三天內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請，以確保參展廠商享有最高效益的展示

服務。  

 

  參展廠商協調會   報名截止後，由主辦單位專函通知協調會召開時間及地點；協調會中將說明展示  

  會注意事項及現場圈選攤位。 圈選攤位原則如下：   

1. 先報名(完成繳費手續)先排序號，可先選攤位；多攤位先選、同攤位依繳費的先後排序選位。 

2. 未參加協調會之參展廠商，概由大會代為選位，廠商不得異議。 

3. 同一參展廠商之所有攤位均應相連，不得跨走道選位。 

 

  進場布置、展期、撤場   

1. 廠商進出場，詳細時間於協調會後公佈，並請參展廠商依時進出場。 

2. 工作人員進出會場，請佩戴參展廠商識別證與安全帽。 

3. 展場不提供臨時堆放物品服務及空間，參展廠商應將非展品全數自行清離展場。 

4. 展品大型機台下方必須以雙層排列枕木、膠墊嚴加防護，以分散壓力支承，嚴禁拖拉方式移動展品，避免

地面毀損，並禁止機腳直接座落在溝槽蓋板上。 

5. 展館禁止明火、使用木工切削、噴槍，補漆作業須使用水溶性油漆(相關限制，請以高雄展覽館規定為

準)。 

6. 參展廠商如需加班，請於當日清場前一個小時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請，費用由申請單位自付。(本費用為高

雄展覽館規定之費用，多家廠商申請時，費用由申請廠商均分。未提出申請加班廠商，依規定不得於延時

加班時段中留場作業。) 

7. 展示期間，參展廠商可於開展前半小時(開展當天前一小時)，請佩帶參展廠商識別證提前進場。 

8. 展示商品不得於展示期間撤離展場。 

9. 參展廠商自行裝潢的物品(含輸出背板、木箱、棧板、玻璃、地毯、殘膠等裝潢廢棄物)，應於展示會結束

後督促承包商全部撤離。 

10. 逾時未清理完竣者，主辦單位得以廢棄物方式處理，費用由參展廠商自理。 

11. 本展為專業展，身高 140 公分或 12 歲以下嬰兒與兒童謝絕入場。 



 

 

 
 

報 名 編 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展務洽詢專線                                    展務經辦人               

公司名稱 (中文) 公司名稱 (英文) 

發票抬頭  發票統編         

發票地址 □□□ 

通訊地址 □□□ 

負  責  人  聯 絡 人                    (展場聯絡人姓名) 

電   話  手  機                    (展場聯絡人手機) 

傳   真  E－mail  

參展區別 □儀器專區     □化工設備區     □環保工安衛區      □石化暨應用區    □塑橡膠暨製造技術區             

參展產品     

參展攤位 個 基本隔間 □需要   □不需要 

參展費用 元 營業稅 5% 元 總    計 元 

一、本報名表為「經濟日報」收款依據。 
二、報名時每攤位須繳訂金 10,000 元，匯款至台灣銀行松山分行，帳號：064031030007，戶名：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餘款

可開立「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抬頭，民國 105 年 7 月 22 日前兌現之支票支付。 
※不受理現金繳費，支票禁止背書轉讓並掛號郵寄至：2216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69 號 2 樓，經濟日報工商服務
部服務組收，電話：02-86925588 分機 2669、2292。  

三、退展或變更展期辦法： 
(1)協調會前 2 個工作天以前退展，並完成申請退展手續流程，每攤位扣除訂金一萬元後，餘額無息退還；如於協調會前 

2 個工作天及協調會後退展，並完成申請退展手續流程，每攤位退還一萬元。 
(2)協調會後（含協調會前 2 個工作天）退展，並改參加本報次年同展，每攤位扣除訂金一萬元後，餘額無息退還。 
(3)協調會後（含協調會前 2 個工作天）退展，並改參加本報其他不同展覽，每攤位退還一萬元。 

四、參展單位不得將攤位私下轉讓、出租、合併或以非報名時的公司名稱及展品展出，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即取消其參展權利，
已繳費用不予退還，並禁止該廠商參加下屆本項展覽。 

五、參展廠商展出產品，以生產、代理或經銷的產品為限，並須與填報參展產品清單內容相符，若經主辦單位發現展場上有不
符展覽主題的產品，即取消其參展權利，已繳費用不予退還，並禁止該廠商參加下屆本項展覽。展品如涉仿冒，廠商應自
負法律責任。 

六、參展廠商進出場期間須自行配戴安全帽，並配合展館技術作業準則，若因攤位施工不當，導致展場設施或鄰近參展廠商的
展品受到損害，須負完全賠償責任。 

七、請參展單位於主辦單位規定時間內，完成進、退場施工事宜，需逾時施工者，請自行向高雄展覽館申請場地租借費，北館
每小時為 57,200 元(稅外加)、南館每小時 61,600 元(稅外加)。請廠商於進出場與展示期間，自行保管各項物品、展品，
並辦理相關竊盜及意外損失險，主辦單位不負擔物品、展品的保管責任。 

八、展示會若逢天災、疫情、罷工、國家緊急動員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必須延期或縮短，主辦單位將不負擔任何賠償責任。 
九、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將以所有參展廠商最大利益為前提修正、調整，並向參展廠商說明，惟廠商不得有異議。 
十、本展為專業展，140 公分或 12 歲以下兒童謝絕入場。 

本公司/單位已知悉並承諾遵守上述參展辦法所列各項規定，如有違反，願依主辦單位規範處置。 

公 
司 
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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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責 

人 

簽 
章 

 

每攤原價4萬元，凡於2016年8月15日前報名，享早鳥優惠價每攤位3.5萬元(未稅) 

本展為專業展，身高140公分或12歲以下嬰兒與兒童謝絕入場。   


